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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調查紀要 

1.1 事故事件摘要 

111年 7月 13日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

理處(以下簡稱林鐵處) 竹崎工區第 1 道班，機動台車(以下簡稱台車)由北

門站往竹崎站方向行駛；於接近第 21號平交道時，因發現毗鄰農路有貨車

駛近，台車駕駛進行預防性緊急剎車，導致車上 1名道班員工向前跌落，並

遭台車輾壓受傷。 

台車及貨車皆停於平交道範圍外，未發生碰撞，第 1 道班通報 119 消

防單位將受傷員工送醫處置。 

1.2 調查依據 

一、 鐵路法第 56條之 6第 2項 

非屬運輸事故調查法所認定重大運輸事故之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交

通部鐵道局認有必要者，得就其事實及原因進行調查。 

二、 交通部鐵道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小組作業要點第五條 

調查小組調查行車事故事件之方式，以審查會議為主，必要時得針對個

案辦理專案調查： 

一、審查會議：以每二個月召開乙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臨時召開，由本

局局長擔任主席，邀集委員審查行車事故事件之調查結果及審議

違失事項。鐵路機構應列席報告行車事故事件發生經過及原因，並

接受委員詢問；其經本局辦理專案調查之行車事故事件，由本局報

告之。 

二、專案調查：由本局進行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提報審查會議，本局得

視個案需要，選派委員或聘請專案委員若干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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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故事件調查依據交通部鐵道局(以下簡稱本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

調查作業要點第五條，以審查會議方式進行。 

1.3 調查過程 

111年 7月 13日 
林鐵處以簡訊通知本局初步概況；本局要求其

補提送行車事故事件通報表。 

111年 7月 19日 
本局函請林鐵處於七日內提報行車事故報告

書與相關資料，並研議改善安全措施。 

111年 7月 20日 
林鐵處函復本局本案行車事故報告書及相關

資料。 

111年 7月 26日 

本局審查林鐵處函送之本案行車事故報告書

及相關資料，並函復該處研議改善辦理情形

後，出席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會議說明。 

111年 11月 15日 

本局召開鐵路行車事故調查第 2次會議，林鐵

處列席報告發生經過及原因，會議審查調查結

果及審議違失事項。 

  



 

3 
 

貳、 事故事件發生與經過 

2.1 事故事件說明 

111 年 7 月 13 日於林鐵處本線 4k+ 8964 處(北門-鹿麻產間)崎頂平交

道，竹崎工區 6名道班人員搭乘台車，自北門站出發前往 7k+600處進行砸

道養路作業。 

13時 50分台車接近第 21號平交道，該平交道往竹崎站方向，左側有

一未設置遮斷器與警鈴之農路。台車進入該平交道時，發現該農路同時有貨

車駛近平交道，台車駕駛擔憂小貨車闖越平交道而警急剎車，1名道班員工

自台車上跌落，左腿遭台車輾壓，傷者無外部傷口但骨折送醫急救。 

2.2 處置過程 

時間 處置情形 

13：50 
台車駕駛警急剎車，1名道班員工自台車跌落，左腿遭台

車輾過，傷者骨折。 

13：51 第 1道班通報北門車站及 119消防單位。 

14：11 救護車抵達第 21號平交道。 

14：22 救護車載運傷患離開。 

 

2.3 事故事件影響 

一、 人員傷亡：員工 1人受傷。 

二、 設備受損：無。 

三、 運轉延誤：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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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事實發現 

3.1 環境 

一、 天候 

依據中央氣象局竹崎測站資料，7月 13日 14時之氣溫為 32.9℃，降水

量為 0.0公厘。 

二、 事故事件現場環境 

事故事件地點位於林鐵處北門~竹崎站間(4K+896)，屬林鐵處本線。 

表 3-1事故事件現場環境表 

路線坡度 1.04 ‰ 

曲線半徑 442公尺 

路段型態 平面 

周邊環境 第 21號平交道前 

鐵路設施及圍籬之設置 

有圍籬，有監視器； 

平交道： 

有劃設網狀線、有警鈴、有閃光號

誌、有遮斷桿； 

農路路口： 

無警鈴、無閃光號誌、無遮斷桿 

其他 無 

 

3.2 軌道 

本次事故事件區間軌道，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5 
 

3.3 號誌 

本次事故事件區間號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4 機車車輛 

事故發生前台車剎車運作正常，台車為客製訂造，該車由監工區負責管

理與維護，使用前有依規定進行檢查作業，但台車未有護欄及喇叭裝設，台

車示意圖如圖 3-1。 

 

圖 3-1未裝護欄及喇叭台車(非事故車)示意圖 

 

3.5 人員 

本次事故事件行車與運轉人員，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6 規章與程序 

本次事故事件規章與程序，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7 其他 

依據林鐵處行車事故報告書(附件 1)，「阿里山林業鐵路行車實施要點」

第 28點，該事故路段位於北門竹崎區間曲線段，事故地點示意圖如圖 3-2，



 

6 
 

事故地點街景圖如圖 3-3；該鐵路路段速限 40公里/時，由台車行車紀錄器

影片推算，當時台車時速約為 22.5公里/時，並未超過該事故路段速限。 

 

圖 3-2事故地點示意圖 

 

 

圖 3-3事故地點街景圖 

 

貨車行駛方向 

鐵路路線 

跌落點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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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時，第 21號平交道有劃設網狀線、警鈴已響、閃光號誌有顯示、

遮斷桿有放下，平交道作動正常圖如圖 3-3；農路路口無警鈴、無閃光號誌、

無遮斷桿；事故發生時，台車剎車運作正常，車上工作人員均依規定配戴安

全帽，事發時貨車停駐於平交道前如圖 3-3。 

 

圖 3-4平交道作動正常圖 

 

 

圖 3-5貨車停駐車位置與車上工作人員跌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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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原因分析 

本章依據所蒐集之相關事實資料研析，經檢視軌道、號誌、人員、規章

與程序，均與本次事件發生原因無相關，台車急煞為肇事主要因素。 

4.1 直接原因 

人員由台車跌落受傷。 

4.2 間接原因 

農路路口處未設置示警等防護裝置；台車未設置扶手等防護裝置。 

4.3 違失事項及處置 

軌道、號誌、人員、規章與程序，均與本次事件發生原因無相關。事件

係因農路路口處並未設置警報裝置及遮斷機，駕駛採取預防性緊急剎車，導

致人員由台車向前跌落受傷；鐵路機構及相關人員並無違反相關監理法規

及鐵路機構規章規定之情事。 

4.4 監理及鐵路機構改善作為 

本案為一般行車事故，依鐵路行車規則第 63條規定，林鐵處應於發生

後一小時內，後續每隔四小時傳送行車事故事件通報表報告交通部，直至恢

復正常運轉為止。該局於事發接獲現場事件通報後，未傳送行車事故事件通

報表於交通部。本局隨即電請該局補傳送，並提出該處應依上述規則第 64

條規定，於事故發生日起七日內提報行車事故報告書；並於 111年 7月 19

日函文請該局研議下開事項(附件 2)： 

一、檢視該處平交遒對道路各向來車之設施及防頀措施是否足夠，並合於

「鐵路立體交叉及平交道防護施設置標與費用分擔規則」之規定。 

二、加強台車安全配備，研擬台車座位是否可增加抓握扶手及訂定乘坐人

數上限，並禁止臨時置放板凳增加座位，以避免人員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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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擬台車是否加裝喇叭警笛等示警裝置，台車行經平交道前是否需降

低車速，以利注意路況。 

本局於 111年 11月 15日辦理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2次會議(會議

紀錄如附件 3)，請林鐵處出席說明發生經過、發生原因及改進作為。 

會中林鐵處報告說明，改善作為： 

一、 21輛機動台車前後端已全數加裝安全護欄，以強化道班人員安全防護；

另亦全數裝設喇叭，可鳴笛示警公路車輛，如圖 4-1。 

 

圖 4-1加裝護欄與喇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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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發地點農路與公路相接處，已增設警鈴及閃光號誌之警報裝置如圖

4-2。 

 

圖 4-2增設警鈴及閃光號誌圖 

 

本局並於會議中提出應行改進事項，下章節將詳細說明，以利後續管制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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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改進措施與建議 

本局根據前述事實發現及原因分析，提出 3 項應行改進事項及 1 項建

議事項，原則如下： 

一、應行改進事項：認有不符相關法令規定或鐵路機構規章程序，或有影響

營運、安全或服務之虞，應請鐵路機構改進者。 

二、建議事項：尚無違反法令規定或鐵路機構規章程序，及無影響營運、安

全或服務之虞，惟所提建議可提昇鐵路機構內部管理或服務品質者。 

5.1 應行改進事項 

一、請林鐵處檢視該處平交道對道路各向來車之設施及防護措施是否符合

足夠，並符合「鐵路立體交叉及平交道防護設施設置標準與費用分擔規

則」之規定。 

二、請林鐵處加強台車安全配備，如台車座位增加抓握扶手及訂定乘坐人

數上限，並禁止臨時放置板凳增加座位，以免人員跌落。 

三、請林鐵處研議台車加裝喇叭警笛以示警，以及台車行經平交道前是否

需降低車速注意路況行駛。 

5.2 建議事項 

一、請林鐵處訂定台車應具備之最低安全標準（行車保安方式與車輛安全

規範）並據以重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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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件 

 行車事故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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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 111年 7月 19日函請林鐵處研議改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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